关于职工债权人需提供的材料说明
致：金峰商业（苏州）有限公司潜在的职工债权人：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2日作出（2026）苏0509破申91号决定书，决定对金峰商业（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峰商业或债务人）启动预重整，并指定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担任金峰商业（苏州）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理人）。
根据前述决定书，调查债务人的基本情况、资产及负债情况是人民法院赋予临时管理人的职责。为尽快推进债务人预重整工作，现就债权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
为能高效开展职工债权的调查工作，管理人现特通知各职工债权人提供如下材料: 
1、 本人诉求
1、工资(月工资、欠付时间等) 
2、经济补偿金(月工资、工龄等) 
3、其他诉求(工伤、生育保险待遇、医疗保险待遇等) 
二、债权人主体身份证明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同时在复印件上签署姓名、电话、联系方式。
2、本人银行卡复印件，同时写明开户行、账号、户名(必须是本人银行卡)
三、职工身份及工作时间证明材料
1、劳动合同复印件。
2、社保缴纳凭证。
3、离职文件等资料。
4、如果目前是在职状态的，需要提交近三个月的工作内容说明及证据资料（如工作任务如何下发，做了哪些工作，同时为几个公司工作，如何打卡等）。
四、工资证明材料
1、公司关于工资(月工资标准、绩效工资标准等)发放的文件。
2、个人离职前或工资停发前一年工资流水。
3、其他工资证明材料。
五、离职文件
六、其他诉求的证明文件
特别说明:如有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法院判决书的，仅需提供裁决书、判决书复印件和第一、二项文件，其他不需要提供。
以上材料准备好后，请纸质邮寄+电子扫描件发邮箱，给到管理人: 
地址: 苏州市姑苏区养育巷151号苏州商务大厦609室百年东吴；（现场申报时间为债权申报期限内工作日9：00至11:30，13:00至17:00）
联系人：徐律师18860920593;袁律师13125922102 
邮箱：jfsyglr@163.com（邮件名称：职工名称+金峰商业职工债权）
管理人收到后，会进行审核，并告知各位结果，请耐心等待！
金峰商业（苏州）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1：                                 
                                   收到日期：    年    月    日
金峰商业（苏州）有限公司预重整案
职工债权登记表
	职工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确认的送达地址
	

	接受电子送达的电子邮箱
	

	银行账户开户行
（具体到支行）
	
	银行账号
	

	职工基本信息
	入职时间
	

	
	离职时间
	

	
	岗位
	

	
	月工资
	

	欠薪时间
	

	欠薪总额
	

	是否起诉/申请仲裁
	
	案号
	

	是否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案号
	

	生效法律文书名称及案号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简述工作情况
（如入职时间、工作岗位、何时出现拖欠工资情况、拖欠工资的时间段、是否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等）
	













	 欠薪明细
	
备注：请详细阐述欠薪金额的构成，若经过仲裁/诉讼的职工，仅需填写“详见生效法律文书”。






















	职工承诺如下
1、 本人保证向管理人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法律后果由本债权申报人自行承担。本人已明知虚假陈述的后果。根据《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犯罪行为。
2、本人认可管理人通过下列方式发出通知、公告的效力；
（1）管理人以特快专递方式邮寄的，以管理人向上述送达地址寄出之日起的第二日为送达之日；
（2）管理人以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的，以管理人向上述短信、电子邮箱发出当日为送达之日；
（3）管理人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公告送达的，以挂网公告当日为送达之日；
（4）因本债权申报人提供的送达信息不准确或变更后未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收件人拒绝签收等，快递退件之日或信息发送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3、如本人提供的债权申报相关信息不准确或变更后未及时书面告知管理人的，由本人承担不利后果。


承诺人（签名）：                     
                                日          期：                     


                             
                  
                 
                 职    工（签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证据清单
	必备证据：
1. 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2. 劳动合同复印件；离职文件；社保缴纳证明；
3.工资卡银行流水（欠薪前后12个月）；
4.个人所得税APP年度截图（欠薪前12个月，不足12个月的以在职期间为准）；
5.其他证明欠薪的证据材料（如：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等）。
6.如果目前是在职状态的，还需要提交近三个月的工作内容说明及证据资料（如工作任务如何下发，做了哪些工作，同时为几个公司工作，如何打卡等）。
提示：如有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可不再提供上述第2、3、4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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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     工  （签名/盖章）：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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